常州市中语会关于征集和评选2011年度中学语文优秀教育教学论文的通知

各辖市区中语会，市区各中学教导处并语文教研组：

经协商研究，并报请市教育学会批准，本学期我会将开展2011年度中学语文优秀教育教学论文的征集和评选活动。现将论文征集和评选活动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征集对象：全市在职初高中语文教师

2．论文主要内容：可围绕课程标准研究、课程校本化实施和课程资源开发、语文教材研究、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等比较宏观的方面撰写论文，特别欢迎老师们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口语交际教学、文学作品教学、语文教学评价等方面结合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撰写微观的研究论文，还可以撰写针对语文教育中某个具体问题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教育叙事等。

3．论文要求：

（1）有理论依据，有实践举例，贴近教学实际，有新意富启迪。

（2）参与评比的论文一律要求作者原创，尚未公开发表或参与过其他评比活动。

（3）标题下请附论文摘要（100字左右）和关键词，文后附参考文献目录，全文一般不超过5000字。

（4）论文排版规格如下：

论文封面格式见附件一。

论文正文的首页要有论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但不得有作者单位及个人的信息。摘要和关键词用小四号楷体，单倍行距。论文正文用小四号宋体，1.5倍行距。

页面设置为A4纸纵向，页边距为默认（上、下各2.54厘米，左、右各3.17厘米）。页码置于页脚居中位置。

4．论文征集数量分配如下：

武进区50篇，金坛市、溧阳市各30篇，新北区20篇，市区高中3篇/校，初中2篇/校。

5．论文交稿截止日期：2010年11月20日，随论文交评审费20元/篇。各辖市（区）教师的论文经辖市（区）中语会初选后交市中语会。市区各校请将论文的电子文稿发至jyszy@czedu.gov.cn。

6．评选事项：由常州市教育教研室和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网络盲审，对不提供电子稿或版面设置不合要求的论文将不予评审。

特此通知。

常州市教育学会

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2011年9月1日

附件一：

常州市中语会2011年度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比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职  称
	

	单位全称
	
	邮  编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个    人

诚信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所呈交的教学论文系本人原创，没有抄袭他人；所引用的教学案例真实，源于本人亲历的课堂。除文中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作者签名：             日期：           



	授权使用

声    明
	主办单位若将我的论文公示、上网，我表示同意。

作者签名：             日期：           




